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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0月27日讯 近日， 长沙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
别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株潭住房公积金一
体化服务的通知》《关于开放湘赣边区域住房公积
金异地贷款的通知》，明确长株潭三市执行统一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 统一根据长沙市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确定。

《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株潭住房公积金一体化
服务的通知》还明确，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在三地
四中心间转移的， 新开户后即可办理异地转移接
续，不需要在新开户城市缴存满6个月才能申请账
户转移，推进各类人才在三市自由安居创业。

此前， 长株潭三市四中心已联合搭建了一体
化服务平台，实现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
等数据的互联共享，证明互开互认，做到精简业务
资料，减少跑腿次数，让三市缴存职工享受同城化
的公积金服务。一是偿还长沙（含省直分中心）、株
洲、湘潭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不再需要提供
该笔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合同》、还款明细。二
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异地贷款结清解冻，不
再需要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证明、《异地贷款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住房公积金个人
基本情况表以及住房公积金缴存流水。

同时，自2022年10月26日起，长沙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将开放湘赣边合作城市住房公积金异地
贷款，湘赣边区域合作城市包括长沙、株洲、湘潭、
岳阳、郴州、萍乡、吉安、宜春、赣州、九江。江西省
合作城市正常缴存的职工在长沙购房向长沙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公积金异地贷款， 本省合作
城市正常缴存的职工在长沙购房向湖南省直单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公积金异地贷款。

■全媒体记者 卜岚 通讯员 赵洁

三湘都市报10月27日讯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今日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违规提取
住房公积金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
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

《通知》 对在长沙市非限购区域购买二手房、
长沙市行政区域外购买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申请
购房提取的时限进行了调整。 职工家庭购买长沙
市行政区域外新建商品房，应在房屋备案满1年且
备案未撤销时申请购房提取， 提取时限顺延至房
屋备案满1年后的24个月内。职工家庭购买长沙市
非限购区域二手房和长沙市行政区域外二手房
的，应在产权过户满1年且产权未注销时申请购房
提取， 提取时限顺延至过户满1年后的24个月内。
值得注意的是，办理了本套房屋住房贷款的，申请
购房提取不受上述规定限制。职工家庭提供《借款
合同》 等相关资料证明的即能在购房行为发生后
申请提取。

对虚构提取条件、 伪造提取资料等违规提取
行为，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在官网以及主
流媒体公布骗提名单，5年内暂停受理违规提取行
为人的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转出以及异地贷款
开具缴存证明的申请，同时，向行为人所在单位通
报违规提取行为，责令全额退回提取资金，涉嫌犯
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全媒体记者 卜岚 通讯员 赵洁

三湘都市报10月27
日讯 记者今日从湖南湘
江新区获悉， 位于新区雷
锋街道的桥头家园三期、
桥头家园二期、 真人桥家
园二期三大保障房项目将
于明年上半年陆续交付，
届时可供8200余人入住。

据介绍，该三大保障房项目由湖南麓谷
发展集团开发建设， 已于2021年陆续开工，
主要解决园区内拆迁群众的安置问题。

10月27日， 记者来到桥头家园三期保障房
项目现场， 看到12栋高层住宅楼初具规模。“前
段时间天气晴好，平均5天就能盖成一层楼。”项
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
80%， 将于明年6月竣工， 届时可安置群众约
1900人。

桥头家园二期项目已于今年5月主体封顶，
目前正按计划推进室外工程及幼儿园精装修施
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9.1万平方米，规划住
宅2648户（套），可安置约3300人。

同处施工阶段的还有真人桥家园二期保障
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5.7万平方米，规划建筑
包括15栋住宅、1栋幼儿园、3栋商业、1栋社区用
房及配套设施，规划总户数为2424户（套），届时
将可安置约3000人。

“在原来基础上，我们对新建保障房的户型
图又进行了更新优化。” 上述项目负责人介绍，
项目在前期设计参考了群众和消防、 设计等多
方意见， 并对小区公共区域等进行了再次调
整，以让业主住得更安心、舒心。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三大保障房项目比照了商品房建设标
准，压低容积率，充分满足群众对户型、采光通
风、 用材等方面的更高需求。“积极完善群众参
与建筑设计的机制， 从设计源头上不断改善人
居环境。”

另据介绍， 建设方还将大力推进“智安小
区”建设，智慧安防的建设标准将提升至中档及
以上商品房的建设标准，如引入监控系统、门禁
系统、车库自动拍照系统、三网融合系统、彩色
可视对讲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等。

■全媒体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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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新区保障房施工现场。 通讯员 供图

三湘都市报10月27日讯 今日，记者从长沙
市人民政府官网获悉，《长沙市利用住房公积金
增值收益购建公租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已于近日发布。《方案》明确，按“购建并举”
的思路，公积金增值收益每年安排资金不少于
5亿元。“十四五” 期间筹集资金总量不少于25亿
元，以购为主，购建公租房不少于5000套。

精准供给五类住房困难对象

《方案》指出，精准分类，有效供给。聚焦城
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在城镇稳定就业
外来务工人员和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中符合条
件的住房困难对象。

同时，按照全市公租房建设计划安排，结合
全市公积金增值收益资金情况， 以区为单位，定
期收集公租房实物需求，制定购买和建设公租房
计划，在需求旺盛的区域重点布局，科学确定每
年公租房购建任务。

助力去库存，盘活存量

《方案》还指出，将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按照
“购建结合”原则，“十四五”期间以购买为主，主要
通过购买存量商业公寓和普通住房，将其改造成为
配套齐全的公租房。 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房源供
给，既满足当前轮候对象需求，同时助力去库存，盘
活存量；之后购建并举，逐步加大建设力度。通过集
中购建公租房，打造高品质公租房社区，做优增量，
创造公积金增值收益集中购建公租房“长沙模式”。

在运营管理方面，允许购买、新建的公租房项
目配备一定比例的商业作为生活配套，其收入可主
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维修养护。 购建的公租房及
其配套商业按照“谁投资、谁所有”原则，由市公积
金中心持有产权。后续运营管理按照《长沙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运
营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办发[2022]�3号)文件规
定委托长房集团运营管理。 ■全媒体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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